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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王季进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为何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而
不是交通肇事罪？精神鉴定对量刑有怎样的影响？被告人王季进是何身份？民事赔偿诉讼进展情况如
何？记者独家采访了此案的主审法官肖海祥。

高速闯红灯撞上一辆马自达
马自达解体车上2人当场死亡

南京宝马肇事案
肇事者一审被判刑11年

备受社会关注的南京“6·20”宝马车肇事案１
日一审开庭，南京市秦淮区法院一审判定，被告人王
季进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十一年。

2015年6月20日，在南京市繁华路段——友谊
河路与石杨路交叉口，发生一起惨烈车祸。一辆宝马
七系轿车高速闯红灯通过路口，撞上正在左转弯的一
辆马自达轿车。马自达轿车被撞解体，车上两人当场
死亡。这一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季进长期在南京生活、
工作，有多年的驾车经验，故其明知交通法规及行驶
路段限速，明知以144.5－195.2公里/小时的车速在
城区主要道路行驶，可能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
产安全，但不采取任何避免事故的措施，其行为及主
观心态符合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
件，故合议庭一致认为，被告人王季进构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案发后，侦查机关委托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
对被告人王季进作案时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鉴定意
见为“被告人王季进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之后，被害人薛某近亲属质
疑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的结论，申请重新鉴定。
法院委托北京的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被告
人王季进的刑事责任能力再次予以鉴定，鉴定意见为
“被告人王季进在案发前、案发当时处于精神病状
态，2015年6月20日实施违法行为时评定为限制刑
事责任能力”。

法院认为，虽然王季进系限制责任能力，但结合
其犯罪行为的危险程度、造成的严重后果、事后未能
积极赔偿，合议庭认为对其不适合减轻处罚，只能依
法适当从轻，故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王季进犯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为什么是危害公共安全罪？
为何要做两次精神鉴定？

主审法官详解南京宝马案

主审法官：被告人王季进
驾驶汽车，违反交通运输管理
法规，造成两人死亡，又鉴定
有精神疾病，这看上去很像交
通肇事罪。但在仔细分析案情
后，可明确：被告人的高速驾
驶行为已构成刑法意义上的

“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

王季进肇事路段是他经常
路过的路段，这条路全程限速
60公里/小时。他对这一路段及
限速规定应该比较清楚。然
而，肇事当天其车速之快超出
常人想象。经鉴定，在距离肇
事地点倒数第二个路口时，探
头拍摄的视频显示，其车速已
达 144.5 公里/小时。行驶约
800 米后，到达肇事路口时，

被告人王季进的车速又增至
195.2公里/小时，超速225％。

不仅是超速，被告人王季
进驾驶车辆也没有按行车方向
行驶，而是借左转弯道直行；
经过肇事路口时，无论是直行
道，还是被告人所借助的左转
弯车道，都是红灯，但他没有
做任何减速，直接通过。这是
城市繁华路口，东面是绕城公
路，南面是宁杭高速公路入
口，往东边去一点是一个住有
上万人的大型社区，车流量、
人流量巨大，其危险程度已经
足以对不特定人群生命财产安
全造成严重威胁，应为危害公
共安全罪。事实上，最终结果
也造成了2人死亡、多辆车受
损的严重后果。

从主观上来看，交通肇事
是一种过失行为，即应当预见
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
后果，却因疏忽大意没有预
见。被告人王季进从归案到公
诉阶段，对为何开这么快的
车，没有做任何供述，其动机
至今不清楚，因此认定其行为
存在直接故意缺少证据。但我
们认为，被告人违反交规，高
速驾驶，到路口也不减速让
行，存在放任故意，即间接故
意，从这个层面来讲也与交通
肇事有别，应为危害公共安全
罪。如果定交通肇事罪，定性
不仅不准确，量刑也会低得
多，将是对其犯罪行为的一种
放纵。

主审法官：案件发生后，
被告人聘请了律师作为辩护
人。辩护人在案发初期会见被
告人时，感觉与被告人语言交
流存在困难，无法正常交流，
似乎存在精神问题，于是向公
安机关提出申请，请求对被告
人王季进的精神状态进行鉴
定。公安机关也了解到，事发
之前王季进曾用其手机拨打
110报警，妄称有人要加害于
他，说手机已被监听。第一次
鉴定，当时公安机关委托的是
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
定结果是被告人患有急性短暂
性精神障碍，认定其为限制刑
事责任能力人。

2016年4月，案件审理的

过程中，一名被害人家属对第
一次鉴定结果存在异议，要求
再次鉴定。根据相关法律，受
害人家属有这样的权利。因此
收到申请后，法院通过庭前会
议的方式，征求了控方、被告
人以及另一名被害人家属的意
见，决定启动二次鉴定程序。
这次鉴定委托北京的法大法庭
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
2016年10月，二次鉴定结果出
来，再次认定被告人王季进在
行为前、行为时患有精神病，
肇事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人。

关于刑事责任能力，按刑
法规定分为三类，一是完全刑
事责任能力人，二是无刑事责

任能力人，三是限制刑事责任
能力人。通俗来讲，限制刑事
责任能力人，即首先是有一定
的识别能力和控制能力，但与
正常人相比有所削弱，削弱的
程度视个案而不同。对于限制
刑事责任能力人，量刑一般会
从轻或减轻，但如果罪行非常
严重，社会危害非常大，法律
也可以考虑不予以从轻或减轻
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王季进系
限制责任能力，但是结合其犯
罪行为的危险程度造成的严重
后果，之后又未能积极赔偿，
故合议庭认为对其不适合减轻
处罚，只能依法适当从轻，故
作出如上判决。

主审法官：根据公安机关
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及物证检
验报告书，证实事发当天，从
该宝马轿车驾驶位车内拉手、
方向盘上等八个位置提取血迹
检出的 DNA 与王季进血样的
DNA相同。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季进
出生于1980年，是江苏省靖江
市人，小学文化，系南京季进装
饰材料经营部业主，案发前与妻
子共同从事水电装饰材料经营。

王季进于1999年3月16日
首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
型为Ａ２。肇事时持有的驾驶证

有效期为 2011 年 3月 16 日至
2021年3月16日。被告人王季
进驾驶的宝马牌肇事车辆是其于
2015年年初以40万元的价格购
得，主要供其个人实际使用。

主审法官介绍，案件发生
后，被害人家属已向法院提起
民事赔偿诉讼。因车辆有投
保，且保额较高，案件的定性
对民事赔偿可能会有影响。因
此，这个案件的民事赔偿诉讼
目前处于中止状态，以等待刑
案处理结果。据了解，截至目
前，被告人仅赔偿两名被害人
家属各５万元。 据新华社

为什么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

为何要做两次精神鉴定，鉴定结果对量刑有怎样的影响？

被告人身份、车辆来源以及
案件的民事赔偿诉讼进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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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速超144公里
在城区主要道路行驶

现场照片


